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
 學位論文原創性聲明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聲明書
學位論文題目: ＿＿＿＿＿＿＿＿＿＿＿＿ 

第一部分：論文原創性聲明
本人（姓名 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特此聲明，所呈交之學位論文（論文題目如上）係獨立完成之研究成果。除文中已依學術規範正確註明與引用之文獻資料外，本論文未包含任何已由他人發表或撰寫之內容，且未曾全部或部分用於取得任何其他學位或資格。本人確認已充分理解並遵守學術倫理規範，且無以下違反學術誠信之行為：(1) 造假、(2) 變造、(3) 抄襲、(4) 由他人代寫、(5)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6)重複發表、(7)以翻譯代替論著，並未適當註明、(8)舞弊、(9)代寫、(10)其他經審議後認定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本人願意承擔由此而產生之法律責任與法律後果。

第二部分：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使用聲明
  在學位論文寫作過程中，如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包含使用人工智慧來進行搜尋、設計、歸納與草擬寫作或是使用聲音與視覺內容），均須在論文內適當處明確引註與說明。
本人確認於本學位論文撰寫期間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之情形如下：
□ 有使用。為 ______________（請簡述原因），使用了 ______________（請填寫工具名稱，如：ChatGPT、Grok、Gemini、Perplexity、Claude等）。本人已審慎檢視並編輯由該工具生成之內容，且對論文整體內容負完全責任。
□未使用。本論文撰寫過程中未使用任何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

學  號：＿＿＿＿＿＿＿＿＿＿＿＿
聲明人：＿＿＿＿＿＿＿＿＿＿＿＿（請親簽）
日　期：中華民國 ______ 年 ______ 月 ______ 日
